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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采 购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安服务外包项目

采购合同

采购 项 目编 号 :HCZCzOz4一C3-8101T3-ZJⅩM

采购人 :

中标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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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项 目名称):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安服务外包项目采购

合同编号 (项 目编号):HCZ∞ 02⒋C3胡 10173-⒎ⅨM

采 购 人 (甲 方):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中标供应商 (乙方):广西华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公开招标的结果, 甲方确定乙方为项目名称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安服务外包项目采购

(项 目编号:℃⒛⒛⒛℃⒊8101"吃 J翻)项 目的服务单位。为了保护甲乙 双方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     }`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乙方投标文     I′
、

件及其承诺, 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和服务内容

序号 服务名称

保安员人数

(人)①

服务期

(月 )②

合同单价

(元 /人 /月 )

③

单项小计④

=① ×②×③

1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安

服务外包项目采购

30
9
″ 2500.00 900000,00

6
’

〃 2725,00 196200.00

钔 十 1096200.00

合 同 金 额

(元 )

人民币 (大写):壹佰零玖万陆仟贰佰元/年 (挈 1096⒛ 0.00元 /年 )

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单个合同服务期为一年,一采三年。即合同一年一签,总服务期不超

过三年。 收到成交通知书 10日 内与采购人签订一年期服务合同,如合同期间乙方认真履行职责,工作到

位,无安全事故发生,通过医院考核,则经双方同意,合同期满后将续签下一年安保合同。若乙方无法通过

考核,甲方有权终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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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备注:投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即一次性报出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包括人员工资、 节假日

加班、社会保险费用、绩效工资等其他福利、教育培训、外派人员补贴、食宿、服装 费、办公费、

管理费、保险费、一次性摊销品及税金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

第二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承诺相一致。

2。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应达到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要求和承诺的质量要求。

第三条 服务管理模式

保安人员由中标供应商统一管理,同时按照合同约定的保安人员职责在服务履职尽责。中标供应商

与所聘保安人员签订用工劳务合同 (劳动合同):中标供应商与甲方签订总项目合同,明确中标供应商以

及保安人员权责。

第四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按质、按量、按计划与合同协议约定完成本项目,并有权对乙方工作情

况进行监督。

2.根据项目进度,甲方有权及时对乙方提交的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求乙方按修改意见完成服务

工作。

3.乙方投入人员应满足按中标方案;刈
ˉ
派遣到甲方的服务人员进行管理、考核、检查与奖惩。

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合格的工作人员。

5.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当甲方出现项目资金暂时不到位时,乙方须正常工作和发放保安员费

用。

第五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严格履行合同文件 (含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约定和承诺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保证甲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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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相关工作质量和进度。

2.必须严格实施乙方投标文件中承诺的入力资源配置。在必须补充或更换人员时,必须补充或更换

优于或等同于投标文件所承诺资质的服务人员,并需取得甲方书面同意。

3.乙方项目负责人及服务团队成员须与投标文件保持一致。合同存续期内,未经甲方书面要求或同

意,项 目负责人不应调整。项目负责人及服务团队成员必须保证在岗工作时间和重要活动在岗,如有变化 ,

须取得甲方同意。

4.乙方依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服务存档成果后, 甲方即对上述内容享有充分、完整和排他的著作

杈和知识产权。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上述报告、资料、文件等内容及服务成果。

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5.乙方服务人员应履行保密义务。如乙方因违反本条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6.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当甲方出现无故 (除项目资金不到位)拖欠费用时,乙方有权采取适

当方式进行催缴。

第六条 交付和验收

1.服务期限: 一年,即 自⒛⒛ 年 5月 8日 起至 ⒛⒛ 年 5月 7日 止。                 l

2.服务地点: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

l

3.乙方提供不符合公开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丿

`

4.采购人不定期 (至少每 3个月一次)对中标供应商的服务水平组织满意度问卷调查考核,调查人    )

员与被调查人员情况做好书面情况报告,存档留底。

5.根据项目服务要求对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结合考核情况、服务

效果,对招标文件服务内容和要求、投标人响应和承诺内容等有关标准进行问卷调查验收,达不 至刂要求

的发出书面整改通知,并按要求进行整改,中标人拒绝整改或一个季度内收到整改通知超过 3次或以上 ,



则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赔偿或补偿。

6.履约验收验收标准: 符合国家相关法规、保安行业规范和采购人规定要求;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分

(100%),服 务质量考核标准定为优良、合格、不合格,满意度 90%以上为优良,满意度 80%以上为合格 ,

满意度 8溉以下为不合格,当满意度低于 80%时扣除当月该项目服务费 1隅。一年连续出现 3次满意度

调查满意度低于 80%的 ,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一切后果由中标供应商自负。

7.甲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按本合同违约责任条款处理。

6.乙方整改中甲乙双方如存在异议问题,暂缓支付付服务费用,待异议问题解决后再支付。

第七条 付款方式

1.资金性质:自筹资金。

2.付款方式 :

① 在合同期内,保安服务费不因市场物价上涨或下调而递增或递减 (除国家对最低工资标准、 社保

政策调整因素除外 )。 如采购人因特殊原因要求增加或减少保安员人数的,所增加 (或减少)保安员的服

务费按本次经招标程序确定的合同单价计算 ;

当月服务费用铪 同单价×当月实际保安员人数

② 月艮务经费支付:每月 15日 前从财务专户拨入保安服务公司指定账户,合同履约生效满一个月后支

付第一个月的合同款,以此类推。

③ 中标供应商(乙方)须在款项支付当月开具当期服务经费全额发票给采购人申请办理款项支付手续。    〈

/

第八条 质量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彐

1.质量保证金:无

2.履约保证金:无 。

3.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的一部分用于补偿甲方因乙方不能完成其合同义务而蒙受的损失。如中标



供应商不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履约,则对其全部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

按实际损失赔偿。

4.在履约保证金到期退还日期前,若中标供应商的开户名称、开户银行、帐号有变动的,请以书面

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中标供应商自负。

第九条 税费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

乙方负担。

第十条 标谁、规范

本项目如有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

如具体采购需求与标准、规范不一致的,高于标准、规范的按具体采购需求执行,低于标准、规范的按标    ′·

准、规范执行。

第十一条 转让和分包

本项目不允许转包,不可以分包。乙方不得向他人转让成交项目,也不得将中标 (成交)项 目分包后

分别向他人转让。

第十二条 合同终止及责任

1、 采购人有权不定期 (至少每 3个月一次)对中标供应商的服务水平组织满意度问卷调查考核。满

意度 gO%以上为优良,满意度 80%以上为合格,满意度 80%以下为不合格,当满意度低于 ⒛%时扣除当月

`

服务费 10%。 一年连续出现 3次满意度调查满意度低于 gO%的 ,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赔偿或    、

补偿责任,一切后果由中标供应商自负。

2、 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的进行监督;对中标供应商违反双方约定的行为,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

应商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中标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书面整改通知后应根据整改通知的要求做出整改。一个

季度内收到整改通知超过 3次或以上,则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赔偿或补偿。

/
J
、

'



3、 日常服务工作中如因中标供应商员工出现违规导致严重安全事故或财物被盗事故,采购人有权终

止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并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

义务的责任。不可抗力事件系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遇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

 ̌ 和无法克服的时间,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

2.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    J冖

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

弼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于事件发生后 15日 内将有关部    1

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对方审阅确认。                                  .t¨

续.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并以书面形式报同级政府采购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 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

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五条 合同的交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    氵

变更、中止或终止。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六条 合同签订依据

1.招标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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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3.中标结果文件 ;

4.成交通知书 ;

5.甲 乙双方商定的补充协议。

‘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     1.合 同执行过程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

报财政瓿 W竿裔 方可作俎 合趼 可分割的一部氘

      I吻 Ξ》

2.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冖  望

3.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自 然人加印指印)后生效。

    Ι芏扌
’

4.本合同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采购代理

机构各一份。

5.采购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报同级监督管理部门各案。
/、 ^  1J9 rˉ

`

酗拙呒

夕同卩E

乙方 (盖章)广 限公司

年 J^月 多 E

法定代表人: ψ 漩栋戍 p、 彳猁泓
授权代表:     枷 ∩ 授权代表:      

丨  |

单位地址: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龙江路鲳 号
单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江

头社区旁 (江头商业小区 7栋 10、 1l号 )

邮政编码:546300 邮政编码:M6300

电 话  口
"‘

~z` 玛々犭7 电 话: 0778-3181037

电子邮箱: 电子 邮箱 ;cDcl栳抛 sCD钯峒 ,com

胪钅跏 丰里铭絷%朔lⅢ苗衔 开户银行:广西宜州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账  号 苈,‘2 ‘冫?7刁臼ψL 账 号:71191⒛101113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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